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鑲嵌的能動性：

台灣性別平等政策機制的組織改革
—制度企業家的觀點

盧孟宗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本文以制度企業家（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概念結合女性

主義制度論（feminist institutionalism）內涵，提出「性別平等制度企

業家」一詞，解釋台灣中央層級性別平等政策機制制度化的關鍵歷

程。經由分析深入訪談與次級資料發現，婦女平權行動者在政治機會

結構變化的歷史機遇中成為婦權會民間委員，在新興場域秩序模糊的

脈絡中，以性平制度企業家角色，運用各種策略實作創制婦權會的實

質機制。她們在集體行動過程建構出組織身分認同，轉譯國際規範—

性別主流化為組織目標，再以倡議、教育等理論化實作，塑造政策機

制的專業化地位。同時也因在行政場域與文官溝通協商的持續過程，

使婦權會與行政體系日趨嵌合而制度化。本文再現組織變革的複雜情

境並梳理鑲嵌的能動性（embedded agency）樣態，性平制度企業家

引導創制改革，雖然因位處場域規則繁多的行政部門而使策略多有侷

限，然而，各種實作所觸發的連結正是組織制度化的重要過程，是以

改革成果不能僅視明文規章變更與否，其實作過程同樣對組織與制度

變革有重要影響。

 關鍵詞：制度企業家、女性主義制度論、鑲嵌的能動性、性別主流

化、國家女性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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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edded Agency: Organizational Reform of the 
Gender Equality Policy Mechanism in Taiwan‒An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Perspective

Meng-tsung Lu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This research integrates the concept of feminist institutionalism with 
the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framework to introduce the term “gender 
equality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 explaining the critical processes by 
which gender equality policy mechanism became institutionalized at the 
central level in Taiwan. The study finds that women’s rights activists, 
amidst changes in the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became civil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 of Women’s Rights Promotion (CWRP), a 
task force under the Executive Yuan. These gender equality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 navigated the ambiguous order of emerging fi elds, employing 
strategic practices to establish the substantive mechanisms of the CWRP. 
Through collective actions, they constructed an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incorporated the international norm of gender mainstreaming into the 
organization’s goals. They further solidified the professional status 
of the policy mechanism through various practices such as advocacy, 
education, theorization and more. Additionally, negotiations with civil 
servants in the administrative field led to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CWRP within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By reconstructing the context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and exploring the forms of embedded agency, 
this study indicates that while gender equality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 
spearheaded reforms, their strategies were often constrained by their 
position within the administrative sector of the policy fi eld. Nevertheless, 
the connections activated through their practices played a critical role in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process. Thus, the success of reform should not be 
measured solely by changes in formal regulations; the practical processes 
themselves also have signifi cant impacts on organiza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Keywords: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feminist institutionalism, 
embedded agency, gender mainstreaming, state femi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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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台灣經驗的特徵與脈絡

台灣行政院在 1997年設置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以下簡稱婦權

會），至 2012年更名為性別平等會（以下簡稱性平會）並新增院內

性別平等處迄今，中央層級的性別平等政策機制在組織建構、理念

設定和體制規範等面向逐步鞏固。委員會民官合組體現參與式民主理

念，含括的民間代表與部會首長逐漸擴增，1功能也由諮詢、監督，

提升至倡議、規劃等面向；再增加性別平等處為正式幕僚單位，於行

政體系內督促輔導性別相關業務常規運作。現有性平政策機制的四

層級會議，包括年度三次大會、會前協商會議、六大分工小組會議

以及各部會性平專責小組，多始於婦權會自 2003年後各項體制運作

的常態化。而機制發展過程中諸如 2005年底決議推動性別主流化，

在政府內部展開制度性創制（彭渰雯 2008: 18-20），2011年通過性

別平等政策綱領，2019年起訂定四年一期的性別平等重要議題等，

都更為明晰地結合組織與理念。台灣婦女運動由市民社會延伸到國家

體制之內，從早期推動法律改革與監督政策的議題性合作，轉向制

度化的常設分工，創造女性主義運動者或女性主義官僚 （femocrats）

在體制內的位置與管道，建立兩者體制性的結盟，使國家能為女性

主義的目標服務，體現「國家女性主義」（state feminism）意涵（楊

婉瑩 2004; 2014: 133-134），雖然這與原初引進此概念的設想模式相

異（林芳玫 2008），卻也如實反映出各國國家女性主義的殊異經驗

（如 Eisenstein 1996; Franzway et al. 1989: 133-138; Hernes 1987）。

為使國家女性主義更具研究分析意涵，許多研究遂著力探討各

1 前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即為今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委員會編成根據《行政院婦
女權益促進委員會設置要點》（已廢止）、《行政院性別平等會設置要點》和《行政
院處務規程》等行政規則。設立初期時委員會為 11至 15人，其中官方成員 9人，民
間團體及專業學者為 2至 6人。自 2001年第三屆婦權會始，增加政府代表至 14人，
社會專業人士與婦女團體代表合計為 14至 18人。及至 2012年行政院組織改造再確
立，訂政府代表為 14至 16人，民間代表為 14至 1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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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婦女政策機構（Women’s Policy Agency, WPA）能否連結婦女與平

權團體並落實倡議目標，不過大多數的結論指出，除了需要非西方

後工業民主社會的經驗個案，更應脈絡化地解釋政治和社會變化如

何影響婦女政策機構的制度變遷（McBride and Mazur 2010: 264-265; 

Stetson and Mazur 1995）。以此視角而言，台灣經驗即有三個重要的

特徵值得思考。第一，台灣婦女政策機構發展的在地脈絡影響甚於

國際組織。相較於許多新興民主國家為回應 1975年聯合國倡議要求

（Squires 2007: 33），或如歐洲聯盟成員國受反歧視政策和歐洲法院

裁決等超國家（supranational）因素影響（Outshoorn and Kantola 2007: 

269），台灣因主權地位特殊無法廣泛參與國際組織，使得國家外部

規制力量相對薄弱。第二，婦運策略和政黨價值亦與過往研究不同。

跨國研究指出，左翼政黨執政並支持婦女運動理念是政策機構成功的

要素之一（McBride and Mazur 2010: 14; 2013），不同政黨對婦女政

策機構的資源、人力與地位的變化造成影響（Outshoorn and Kantola 

2007: 273-276）；但是台灣婦女運動除了政治化程度較低、與政黨的

結盟關係謹慎（范雲 2003），也無主流左翼政黨，政策機制也未因

政黨輪替而弱化，反而隨民主化過程逐步鞏固。第三，性別主流化雖

是國際社會肯認的重要規範，但論者亦指出其與女性主義的矛盾，甚

而有弱化婦女政策機制的可能（Walby 2011），而台灣不僅由婦權會

標舉性別主流化理念，更以轉譯國際性平規範來鞏固政策機制，此間

受哪些重要因素與脈絡影響而致，尚仍待解釋。

據此，本文結合組織研究、新制度論和女性主義觀點，藉由對

台灣性別平等政策機制的個案分析，解釋政策機構的制度變遷與制度

化並延展國家女性主義研究議程。聚焦於 2001至 2009年間婦權會民

間委員的行動經驗以探討幾項問題：其一，婦權會機制的在地影響因

素，是怎樣的行動者與脈絡促成了由形式象徵逐漸到制度化鞏固。其

二，行動者的改造策略如何形成，選擇性別主流化為改革理念在與既

有體制的協商互動中造成哪些後果。其三，行動者如何理論化引入的

理念、影響機制的組織內涵，從而成為現有制度化體制的原型。



台灣性別平等政策機制的組織改革　17

本文立意分析此時期有三個理由。首先，政策機制在初期僅有空

泛的行政命令條文，而現有機制的基礎架構都是在該時期逐漸確立，

顯然彼時的行動對制度化有關鍵意義。再者，2010年通過組織改造

修法、鞏固現制，理據之一即是與 2005年開始引入的性別主流化

更貼合，2是以說明理念如何被選擇，對理解組織制度化亦具重要意

涵。最後，性平政策機制這組由行政院院長召集、院內督導、協調、

協助跨部會相關工作的模式，從幾無作用到晚近被視為可供模仿的建

制，3更突顯正當性受認可，因此分析核心要素的成形過程深具經驗

啟發價值。

二、文獻回顧與理論觀點

事實上，婦女政策機構同時涉及國家體制性別化和組織制度化

這兩個面向。就前者言，女性主義認為制度向來就是性別化的（an 

institution is gendered），是組成體制的規則（Acker 1992），因此始

終關注制度規則和組織過程所鑲嵌的更大的結構，並往復於結構—制

度—組織等不同層次的分析（Montoya 2016）。就後者言，組織研究

的新制度論將「制度」視為長期時程中重複活動的次序，「制度化」

則是達致秩序的過程（Jepperson 1991: 145），組織制度化不僅是形

式、要素與規則在場域中取得正當性，更繫於行動者認知而有微觀

基礎、過程意涵和行動可能（Powell and DiMaggio 1991; Greenwood 

et al. 2017）。由這二面向交疊的視野出發解釋婦女政策機制的制度

2 2010年 1月 12日《行政院組織法》修訂，自 2012年 1月 1日起施行。定調性平政
策機構定位為強化既有體制，而非另立獨立機關，「落實性別主流化之政策，強化政
府各機關之橫向連繫及民間參與機制⋯⋯維持目前跨部會『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
會』之運作，並設立性別平等處，作為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之秘書單位，統籌
行政院實行性別主流化之相關事宜」《立法院公報》（第 99卷第 5期，頁 408）。

3 行政院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停止運作後，改以行政院院長召集 6個部會組成「推動轉
型正義會報」，並成立人權與轉型正義處。時任政務委員羅秉成表示，會報「未來將
督導、協調、協助跨部會間對人權與轉型正義的工作，有助於垂直整合各部會在人權
與轉型正義上的工作，是有必要的，這個模式也曾出現在性平會與性平處」（中央廣
播電臺，2022 年 5 月 12 日，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132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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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實則說明行政制度性別化如何在它所鑲嵌的結構內浮現，並與既

有體制產生特定連結。而由於過往較少連結思考這兩個面向，故本文

以下先簡述其個別理路，再透過說明不足與互補處提出整合性分析概

念。

（一） 制度的性別化與挑戰：國家女性主義、性別主流化

與女性主義制度論

1.國家女性主義的研究框架

國家女性主義研究原本受 Theda Skocpol國家理論與歷史制度論

啟發，綜合社會運動、民主化與代表性和政策衝突與構框等觀點，檢

視婦女運動、政策環境等因素是否受婦女政策機構其特質與模式的

中介作用而能影響政策 （McBride and Mazur 2010: 6-10; 2013）。然

而，比較案例、概念框架和政治社會脈絡的差異，不能不證自明地類

比於後工業民主社會之外的非西方國家（Valiente 2007），因為這些

架構對婦女政策機構的定位，大多是以連結國家與社會功能表現並將

其類型化，視國家—社會為分立關係，卻忽略論述、行動的交互影響

對既有界線產生模糊、變化和翻轉可能（Dean 2010）。

另一方面，許多對國家體制、機構功能的研究，雖不沿用國家

女性主義架構，但同樣聚焦於思考體制內部的性別變革如何可能。例

如 Lee Ann Banaszak（2010: 11-12）就認為，運動者的體制內位置不

必然決定其立場、價值與策略；至於國家體制除了法定組織，有更

多處於國家社會模糊邊界的空間，使婦運行動者與策略的內涵更為複

雜。另如女性主義官僚則是指具有女性主義意識並任職政策機構的

官員和文官，在政治體制內和政策過程中連結民選女性代表、婦女

運動者和政府官員為婦女需求發聲（Squires 2007: 33），且當內閣決

策層級有婦女政策網絡的集線中心（hub）和執政黨支持時更能確保

成功（Chappell 2002; Vickers 2011）。此外，國家案例也揭示婦女政

策機構正反不一的效益。正面而言，若婦女政策機構有穩固資源及自

主地位，即使規模不大，仍能協力民間倡議行動，以女性主義行動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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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培力人才等方式，作為國家內運動體制（movement institutions）

（Bereni and Revillard 2018）；但若機構未具女性主義內涵，無法有

效地回應女性政策需求，反而將阻卻廣泛女性大眾的公共政治參與

（Hern 2017）。

綜上所述，國家女性主義如同研究者自評，尚需廣納不同區域、

國家的政策機構 案例（McBride and Mazur 2010: 265），部分國家個

案也呼應早先研究的看法，指出各國政策機構不僅社會政治脈絡分

殊，各自的條件因素、組織模式和表現成果也無必然關係（Rai 2003: 

26-34, 265-274）。本文認為，對婦女政策機構的分析若僅著重於組織

構造或條件脈絡，其實仍將之視為 反應制約、理性中立的機械組件，

而這正是女性主義要挑戰且批判的制度和組織中性預設；而從制度論

看來，組織不單是機械的輸出，更與行動者如何認知、理解和實踐密

切相關，組織內涵是動態建立的，更是理念表徵的再現（Scott 2014: 

50-52）。值此，說明行動者所認知的理念在何種條件中轉化為組織

與制度，就成為解釋應緊扣的主軸。

2.性別主流化對政策機制制度化的影響

性別主流化做為國際社會認可的重要規範，主張「讓女性關注

的事項和她們的經驗如同男性一樣地被重視，並據以納入政治、經

濟、社會等所有領域的政策與方案的設計、落實、監測和評估，以使

女性與男性能平等受益」（OSAGI 2001: 1），在 1995年倡議之初曾

被視為改變政策過程、引領性別化治理而深具潛力的性別變革策略

 （Squires 2007: 15, 137; Walby 2005）。然而開展近十年後，許多國

家經驗顯示，這項理念與既有體制結合時所產生的問題。由於概念可

塑性高，各國推動時往往只與原有的相關政策連結或吸納至既有的政

策流程 （Beveridge and Nott 2002; Daly 2005; Hafner-Burton and Pollack 

2002; Verloo 2005），不僅因政府組織結構不利水平協作及行政組織

運作阻礙，使性別主流化因工具操作化而窄化 性平理念（McGauran 

2009），民間的性別觀點與意見仍難進入行政組織（Roggeban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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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loo 2006）。加上未能更深刻地挑戰認知框架，經常標舉經濟發

展而非性別正義的理路（Mósesdóttir and Erlingsdóttir 2005），使性

別目標在新自由主義脈絡中受限和扭曲（distorted）（Squires 2007: 

139），不僅可能失去女性主義對群體處境交織性以及性別權力關係

 的關注（Eveline and Bacchi 2005），甚或縮減特殊保障婦女權益的政

策、裁撤縮編原有的婦女政策機構（Mazey 2002; Rees 2005）。因此

各國不僅採用策略不一，也因對婦女政策機構影響好壞參半（mixed 

blessing）而未必將之與婦女政策機構結合（Outshoorn and Kantola 

2007; Walby 2011: 97-99）。

相對於此，台灣民間婦運行動者於 2003年起的一連串政治機

會機遇中，倡議並緊密結合性別主流化與婦權會（黃淑玲、伍維婷 

2016），不但未如某些國家弱化婦女政策機構（黃淑玲 2014），更

促使行政院自 2005年底開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以下簡稱「實施

計畫」），並成為 2010年組織改造時建制現有性平政策機制的理

據。誠然，後續也出現行政組織分工零碎使權責不清而監督困難（黃

淑玲 2008），以及執行工具偏重專家官僚技術取向，欠缺對交織性

的考量等問題（彭渰雯 2015: 131, 135）。不過這些挑戰其實與各國

多有相仿，諸如政策與組織對性別變革的迴避致使主流化目標在決

策和執行的斷點間蒸發 （evaporation）（Van Eerdewijk 2014）；官

僚體制對主流化理解不足，抵抗而弱化執行成效（Ylӧstalo 2016）；

循證治理（evidence based governance）模式使行動者難以用非量化

指標協商平權資源（Springer 2020）。即便長年深耕性別主流化的

瑞典，也仍有資源不足、政治意志支持不一，對成果自滿和政策觀

點壅塞（congestion of perspectives）的狀況（Freidenvall and Ramberg 

2021）。顯見性別主流化並無法迅速翻轉體制，必須迂迴前進地緩步

革命（Benschop and Verloo 2006; Davids et al. 2014），且因實作深層

鑲嵌在結構中，更需關注過程才能討論政策的性別化難題（Cavaghan 

2017; Van Eerdewijk and Davids 2014）。

台灣經驗呈現出政策機制因結合價值目標而強化組織正當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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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在模糊脈絡條件中揀選特定理念，更克服前述論者所指主流化與婦

女政策機構因內涵不定而可能扞格的矛盾，顯然在理念轉譯與制度體

現的過程中確實出現某些重要機轉。那麼，是哪些行動與條件能使性

別主流化理念與既有體制共構，促成婦權會制度化，亦需要更多的說

明解釋。

3.女性主義與新制度論的交織視野

性別主流化、國家女性主義、性別配額（quotas）等政治制度的

性別改革，向為女性主義政治研究關切重點，然反思相關主題未受新

制度論重視，遂開展出女性主義制度論（feminist institutionalism）研

究思潮（Mackay et al. 2010; Thomson 2018）。女性主義制度論肯認

規則、規範與程序在政治過程的影響，視國家為各種制度競爭場域的

交集（Krook and Mackay 2011: 3; Curtin 2019），也認為制度是解析

政治與社會現象的核心，但更著意強調制度的性別化本質（gendered 

nature），深化新制度論在四個面向的理解（MacRae and Weiner 2021; 

Thomson 2018）。

其一是制度的性別後果。分析性別氣質與日常文化和政治制度

邏輯的交錯共構，以理解制度、行動者（性別差異的）關係及制度的

作用（Krook and Mackay 2011），並擴展至如階級、族群、宗教等結

構共構的複合性別不平等（Ahrens and van der Vleuten 2020）。其二

重視非正式制度與微觀互動的政治如何影響正式制度的運作，揭示制

度所蘊含性別化的適宜邏輯（gendered logic of appropriateness），說

明政治與法律等體制如何鞏固 （Chappell 2006）或漸進變化（Waylen 

2014）。其三追問權力的性別向度，從動態或四散的觀點來理解權力

關係作用（Mackay et al. 2010）。其四則強調女性主義的實踐關懷有

助於探討制度變化或制度創新如何可能（Kenny and Mackay 2009）。

然而，重視變革使女性主義制度論由制度效果溯源至制度生成

和變遷解釋（Thomson 2018），但也因為尚未系統化地整合新制度

論各學派知識與本體論差異，使得解釋框架和分析概念經常混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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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Grahn 2024）。例如「嵌入性革新」（nested newness）概念認

為，變革係萌發於既有制度環境下的日常實作、習慣、規則和資源

而逐漸形成的藍圖，使得即便激進劇變也仍是對既存制度的反應和

遺緒（Mackay 2014），這個觀點結合社會學制度論的結構取向，卻

缺乏解釋變遷動力與策略的生成而需另覓理路（Bogaards 2022）。又

或援引歷史制度論，認為制度是在既有條件下以偏離（drift）、層化

（layering）、轉換（conversion）和置換（displacement）等模式漸進

變遷（Mahoney and Thelen 2010），變革性的立法將因與原有制度交

互作用而影響改革效果（Chappell 2014），而此間非正式制度與正式

制度的互動模式和其影響機制則仍待探究（Waylen 2014）。

上述理論整合問題其實反映女性主義制度論結合新制度論各學

派所形成的多元內涵，以及對制度運作的權力、改革關懷尚無法妥適

地架接等狀況（Bogaards 2022; MacRae and Weiner 2021），雖然其思

辨仍在進行且非本文主旨（參考 Grahn 2024），但它連結制度漸變觀

點，提出嵌入性革新的視角，重視非正式制度的作用，都有助於思考

婦女政策機構的組織和制度變化。此外，當慮及制度變革的動能時，

女性主義制度論主要仍以個體層次的行動為解釋取徑而與新制度論偏

重結構的理路有內在緊張（參見下述）。因為設若制度結構已深刻影

響生活世界，那麼嵌合於其中的個體如何產生變革意識，甚至發展翻

轉制度結構的行動策略？此問題不單是概念論理，更是經驗解釋制度

變化動能的關鍵核心，而需著重梳理。

（二） 制度變遷的動能：企業家精神與鑲嵌的能動性
1. 個體層次的性別改革推動者：關鍵行動者、性別公平企業家與政策

企業家

承上所述，由於女性主義制度論關切性別變革，積極尋求明確

的變革動能，因而非被動地等候環境驟變等外生因素。例如，分析

體制內行動者們促進性別改革的策略動能與民主化創新時，關鍵行動

者（critical actors）和性別公平企業家（gender equity entreprene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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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重要的概念（Caravantes and Lombardo 2024）。關鍵行動者是補

充早先關鍵多數（critical mass）概念的主張，認為弱勢群體代表一

旦在體系內達到一定比例，就能促成性平法律政策的改進（Dahlerup 

2006），關鍵行動者更著眼於立法者或民意代表的政治代表屬性、

政策價值與理念態度，以及法案政策的過程脈絡，並以代表者的性

別效果與特定政策的配適度（fit）來分析行動角色（Childs and Krook 

2009），強調與其他政治工作者策略結盟、合縱連橫促使政策轉變，

才能體現實質的（substantive）代表性（Thomson 2018）。

性別公平企業家也 有相近的意涵，例如認為體制內部行動者能

伺機打破既有規範，在不違反法律下挑戰、干擾並動搖既定假設、

規範和實踐（Chappell 2006），內部行動者或與運動聯盟於體制設計

變動中，觸發更多性別平等思維達成嵌入性革新（Mackay 2014），

或在體制內做性別（doing gender），經由每日實作一點一滴地再性

別化（re-gendering）各種既成制度，達到漸進變遷（Kenny 2013: 47-

50）。不過，這也引發如何定義制度改變的程度與範圍等變遷的尺標

問題，並意味著改變會曠日累時，行動者未必有能力與意願持續地投

入（Staab 2017: 208）。而性別公平企業家與關鍵行動者概念也都有

將制度動能繫於特定個體的解釋取向。

事實上，性別公平企業家概念來自於對政策企業家（policy 

entrepreneurs） 的 延 伸 或 連 結（Chappell 2006; Dittmar 2015; Staab 

2017）。政策企業家指有意願投入資源，包括時間、精力、聲譽甚或

財物，以促成自我利益或所重視的理念得以推進或獲取回報的個人，

他們有敏銳、彈性、善於連結的特徵（Kingdon 2003），經由指出需

求、定義問題、組建團隊和範例引導等行動（Mintrom and Norman 

2009），在機會之窗出現時整合問題、政策與政治潮流（Ackrill et al. 

2013），不僅以說故事方式構框受眾利益，並提出已預備解方的問

題，因應機會模式調整策略（Cairney 2018），也會經由溝通網絡或

國際規範等政策的內生或外生因素，帶來價值與偏好的轉移。其改變

政策的機制同樣是充分計畫、理性行動、循證基礎的行動者們對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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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機遇的運用（Jarvis and He 2020）。

然而，政策企業家研究者回顧指出，概念廣泛延展，偏重特徵

與能力等個人屬性的解釋，造成將行動者設定為極富理念與技巧的角

色。對於觀點如何形成脈絡的邏輯（logic of context），以及如何定

義改變所體現的價值欠缺分析，也導致應用研究僅為累積個案而難

以匯聚理論（ Bakir and Gunduz 2020; Jarvis and He 2020），且研究主

題也與性別或婦女議題幾無關連（參考 Bakir and Gunduz 2020; Frisch 

Aviram et al. 2020）。而女性主義制度論援用其視角，部分雖然樂觀

地看待制度中的可能機會，但動能解釋仍偏重個體層次，如邊緣群體

的行動（Montoya 2016），或女性政治人物、官員、官僚和運動倡議

者的行動意識與行為後果影響（Hern 2017），乃至非個體能動性的

制度外部衝擊改變等（Montoya 2016）。

綜上所述，性別公平或政策企業家雖有助於說明結盟策略和倡

議行動，但其預設仿若全能且充分掌握局勢的行動者形象，與現實經

驗常不相符。以本文案例來說，婦權會是在機制模糊中摸索開展，而

不是在穩固的制度中累進轉變，推進變革的婦女平權行動者也非橫空

出世，她們改變的能力亦是在特定情境下得以發揮，其影響解釋更需

要脈絡化以結合鉅觀與微觀層次。一如政策企業家研究者自我反思認

為，經由組織研究的多層次互動視野，辨析理念如何連結結構、制

度、能動性與政治過程才能脈絡地分析（Bakir and Jarvis 2017），制

度企業家精神（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視行動者的動機和能力

來自制度環境的激發與使能，並著重個體、組織與其位處制度的互

動影響的概念內涵（Battilana et al. 2009），即正適合借鑑以深化解釋

（Bakir and Jarvis 2017; Bakir and Gunduz 2020）。

2.鑲嵌的能動性：由制度企業家到動態實作過程

制度企業家 原初簡要地定義為「受制度編排而產生利害相關，因

而組織起來以槓桿地運用資源，創建新的制度或改變既有制度的行動

者與其活動」（Maguire et al. 2004: 657;  Hardy and Maquire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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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改變繫於行動者鑲嵌的組織或更廣的制度環境，決定其內涵關

鍵的不是改變行動的成敗，而是行動的企圖和想望（ Battilana et al. 

2009）。由於其關注象徵結構如何影響合宜性和秩序的建立與變化，

亦欲解釋各種脫逸規範的行動如何產生並變革既有結構（Garud et al. 

2007; Sine and David 2010），因此逐漸聚焦於辨析「鑲嵌能動性的矛

盾」（paradox of embedded agency），亦即當行動座落於制度構築的

場域內而深受規則、規範或認知面向型塑，如何能覺察利益與認同，

產生變革既有制度的動機，甚而運用資源形成策略（Marti and Mair 

2009: 92; Seo and Creed 2002; Thornton and Ocasio 2008: 103-104）。這

個主軸使制度企業家對制度動能的解釋，從理性行動者和個人英雄的

預設，轉向能動性與制度脈絡的結合（Hardy and Maquire 2008），關

注場域特徵和行動者社會位置這兩個主要面向，來探討促發制度企業

家與其創制行動的條件（Battilana et al. 2009）。

以場域特徵來說，制度企業家往往應運環境中各種不確定性和

（被認知的）問題等狀態而生（Hardy and Maquire 2017: 266）。場

域中各種編排所產生的矛盾（contradictions）經常因制度彼此交錯更

為激化（Clemens and Cook 1999），激發行動者從參與轉變為批判

（Seo and Creed 2002）。例如在建制成熟的場域裡，邊陲位置者因

嵌合度低而較易有批判制度的覺知，但因資源不足而無力改變，反而

是核心者會因橫跨不同組織場域而習知替代性的實作或理念，從而發

揮邊界橋接（boundary bridging）的作用並推動變革（Greenwood and 

Suddaby 2006）。新興場域（emerging fields）則因尚未成熟、權力資

源分散，使行動者有機會彈性運用，連接不同的利益相關人並理論

化創新的實作，將之連結於原有的常規與價值 ，進而產生制度創新

（Maguire et al. 2004）。

從社會位置而言，制度固然是規則侷限，但也提供行動者（不均

質的）機會與資源，而有操作調節制度環境的可能（Sine and David 

2010），能動性因此不只是個體能力稟賦，更是行動座落的位置所關

連的資源、權利與責任 （Abdelnour et al. 2017）。至於採取特定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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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資源多寡，取決於社會建構與認可的正當性，且資源不僅止於實體

物質，亦能以文化、論述等非物質形式，連結於場域中既有的獎懲規

則來實現影響力（Hardy and Maguire 2017）。社會位置嵌合了組織與

個別行動者從而影響制度創業行動，其權力關係也會隨時間脈絡而動

態變化 （Battilana et al. 2009）。直言之，行動者並不「擁有」權力，

而是因位居特定社會位置得以發生對應的互動關係（Maguire et al. 

2004; Hardy and Maquire 2017: 264）。

除了整合地看待行動者和能動條件的連結，制度企業家概念所

從出的組織研究向有重視實作（practices）和過程（process）的內

涵，使其進一步導向動態進行（ Hjorth and Reay 2022），以及批判反

思的視野（ Staggs et al. 2022）。由於實作體現了人們共享的理解所

產生行動序列（Schatzki 2001），呈顯制度的表現樣貌，肯認組織內

部行動者和組織自身的日常實踐對社會秩序的重要意義（Smets et al. 

2017），也在過程中透過裝配（assembling）異質的個人、資源和價

值，使行動與組織創建有著緊密關係（Hjorth and Reay 2022; Hjorth 

2014）。在此語境下，制度本質是「成為」（becoming）而不只是

「存在」（being），是一種認知想望和既有體制的動態辯證，制度

企業家在規則中以破口（breaching）而非毀壞（breaking）的實作帶

來改變（Bouilloud et al. 2020; Colombero et al. 2021）。換句話說，在

更開放性的系統、更多交疊的場域中，制度的流變動態不僅速率不

一、階段參差，制度變遷也因這些實作揉合各種要素和元件，而具顯

為混雜補綴（patchwork）的不平整樣貌（Abdelnour et al. 2017）。

對比於女性主義制度論所援引的行動者意涵，制度企業家更

為具體地以場域條件和社會位置分析能動性的來源、侷限與支持。

改革者並不歸屬為特定群體或個人身分，而是在場域與位置條件中

出現，並經由意義創造與再定義等實作的行動（Staggs et al. 2022; 

Zilber 2007），以及制度結構與制度企業家因實作過程而共進（co-

evolution）所型塑的群體身分（Olsen 2017），這個概念特徵除了更

扣合制度論看待行動—結構交互影響的立場，其晚近對制度本體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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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性且雜揉不均質的理解，也較妥適地說明在新興模糊的場域中，

行動者如何有能力開展構想並實現想望，以及因有限策略而呈顯的非

預期後果。本文認為，雖然女性主義制度論與制度企業家以往的概念

連結程度有限，但兩者均重視實作對制度變革影響的視角，其實正適

合做為概念整合的起點。

（三）以實作整合概念：性別平等制度企業家

此處需先釐清的是，制度企業家源出於組織研究因此與組織

企業家主題有部分重合（Battilana et al. 2009），而組織企業家精神

（entrepreneurship）原即有藉由行動改變經濟、社會、制度與文化環

境的解放性（emancipatory）內涵（Rindova et al. 2009），與女性主

義觀點結合則亦具性別經濟平權擴展至社會平權變革的面向（Calás 

et al. 2009），並延伸思考組織的交織性不平等及其改善（Benschop 

2021）。不過，相關回顧研究已指出，過去 30年的性別與企業家研

究主題，主要是比較女性與男性經濟創業行動差異，尚無法形成更

具批判性的女性主義知識（Henry et al. 2016）。另方面，雖然許多

相似的名詞概念都有女性充權和挑戰新自由主義典範的作用，如女

性主義企業家（feminist entrepreneur）期望以經營企業來克服從屬地

位、強調創業經營者的女性身分；或企業女性主義者（ entrepreneurial 

feminist）以產品、技術與服務創新來實現平等成果，但大多仍著重

於產業領域中創業行動對經濟典範或傳統文化領域男性宰制的挑戰

（Lagrasta et al. 2024）。

相對的，制度企業家強調行動者對主流模式的脫逸 ，以及意欲

在場域層次開創新制（Battilana et al. 2009），進而變革場域內主導

的規則、規範和信念等框架（Scott 2014: 117）。這使其分析更聚焦

於組織體制的實質面向與建構意義的往復行動，例如，揉合在地信

仰習俗轉變畜產方式和社區營造的場域與內部權力關係（Cucchi et al. 

2022）；藝術場域中的組織力量和藝術觀點如何辯證結合而改變了藝

術組織的創造面貌（Holm and Beyes 2022）。亦或制度創業概念對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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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公地爭奪協商的規則影響（Ben-Slimane et al. 2020），以及制度對

地方意義的再想像、拼貼與認同的共進等（Staggs et al. 2022），都顯

見同時關注於行動、組織或體制，以及場域等多層次的變貌。

此間以制度企業家概念解釋性別平等變革的研究雖然尚屬有限，

主題亦非政治體制，然而敏銳於反思制度改變的表象認知與實際執

行差距，以及日常執行的諸種協商情狀（Styhre 2014; Salignac et al. 

2018），可說近似女性主義制度論關切非正式制度和權力關係等影

響，亦警覺於制度顯化的樣態結果和其原意的落差（Grahn 2024）。

更關鍵的是，制度企業家將實作視為制度結構與行動的雙向嵌合

（ Smets et al. 2017），與女性主義制度論欲由「做性別」呈現社會引

導的複雜互動與微政治中的處境實作（situated doing）（Kenny 2013: 

48; West and Zimmerman 1987），其概念彼此具親近性，且分析層次

與視角亦能互補而增益。

綜上所述，本文結合女性主義制度論的意涵及制度企業家的觀

點，以實作取向整合，提出「性別平等制度企業家」（gender equality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概念，意指因制度編排而群集，積極運用

資源和策略以推動或催化制度性別化變革的個人與群體。以此觀點分

析婦女政策機制制度化，則是經由呈現行動者的浮現與其實作受限的

條件，理解並說明機制及其場域從模糊到明確的發展歷程，透過解釋

行動者如何透過選取理念並定義，策略性地運用資源，既改變既有位

置在場域中的內涵，亦賦予組織正當性的基礎，從而使特定的性平政

策機制制度化。

三、資料與方法

承於上述概念內涵，本文所述的性平制度企業家是指於 2001至

2009年間，擔任第三至六屆婦權會民間委員及其行動。以場域性質

而言，此時期政策機制由初創漸至穩固，呈現新興場域的模糊秩序狀

態，及至 2010年立法院確認組織改造方明確建制。就實作特徵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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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民間委員大多反映創造、連結和定義等制度新創取向。而由社會

位置來看，婦權會民間委員的位置座落在行政體制內的新興場域，因

規則所訂而與學術領域和市民社會團體交疊。這些界定呼應制度企業

家並非特定個人、群體的身分，而是能動性與結構條件併合時現身的

行動者和行動。因此當時雖有其他參與的文官、官員，但因其實作與

位置等特徵非本概念所指，故非此時期的性平制度企業家；同理，同

一位行動者其性平制度企業家的角色，也會因制度脈絡變化影響其能

動條件，而可能不復存在。

為分析行動者實作，本文以深入訪談方式蒐集資料，經由立意選

樣方式聯繫邀訪不同部門身分的行動者。受訪者均曾參與婦權會及其

相關機制的運作或討論。

第一，婦權會民間委員：婦權會自成立至正式更名（1997年 4

月至 2011年 12月），共經八屆運作，每屆任期為二年。本研究訪談

曾任行政院婦權會的民間委員，任期含括第一至八屆，依初任時間為

匿名編碼排序。其中M02至M11等 10位受訪民間委員，是本文所

指之性平制度企業家（詳見表 1）。另亦以〈表 2〉整理各屆次受訪

委員對整體委員之比例。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設置要點》（以下簡稱《設置要

點》）明訂民間委員由社會專業人士和婦女團體代表組成。本文所

列是依受訪者自述，或參照同屆成員名單之比例標定。所有社會專業

身分皆為大學教師或研究機構專職工作，受訪者M02、M04、M05、

M08擔任民間委員時亦參與婦女團體。多位受訪者認為，專業身分

受聘是為避免個人發言被過度解讀為所屬團體立場，但仍保持與團體

的連結以做為意見管道。所有婦女團體委員（包括專業身分委員所參

與之團體）皆有政策倡議並與行政部門不同形式的互動經驗。

第二，行政部門的政策機制參與者：包括曾、現任參與政策機

制的文官或官員，如機關性別聯絡人、業務承辦人、性別平等處文

官等。受訪者皆曾參與初期婦權會運作，包括 2位中央性別平等機制

文官（女性），3位曾、現任中央部會性別文官（2位女性、1位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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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編碼依受訪者參與相關機制起始先後排序。

第三，非屬中央性平機制的民間行動者：2位未參與中央機制但

關注相關議題之民間婦女團體工作者，以及 2位學界工作者（均為女

性，受訪時皆為地方婦權會民間委員）。

 訪談進行期間自 2018年 1月起至 2020年 7月，所有訪談於進行

後過錄謄打為逐字稿做為分析資料。次級資料則蒐閱已出版與公開的

各類檔案，如報紙、傳記、研究訪談紀錄、研究論文、網頁資訊、會

議紀錄、方案報告、專書、評述等內容。

表 1　受訪者分類、匿名編碼與身分

受訪者身分分類 匿名編碼 身分備註

 曾任行政院婦權會民間委員

 
M01 社會專業

M02 社會專業

M03 婦女團體

M04 社會專業

M05 社會專業

M06 婦女團體

M07 社會專業

M08 社會專業

M09 婦女團體

M10 社會專業

M11 婦女團體

M12 婦女團體

M13 社會專業

M14 婦女團體

行政部門性別平等機制文官 F01 中央政府層級

F02 中央政府層級

F03 中央政府部會

F04 中央政府部會

F05 中央政府部會

非政府組織工作者 N01 民間婦女團體

N02 民間婦女團體

性別學者專家／地方婦權會委員 E01 學者專家

E02 學者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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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發現與分析

（一）新興場域與性平制度企業家的浮現

1.新興場域的浮現：秩序模糊與刺激

婦權會創發是回應 1996年重大社會事件的輿論壓力。當時已投

入婦運並曾任第七屆婦權會與性平會民間委員的受訪者（M12）認

為，婦運工作者彭婉如遇難對政治系統造成壓力，激發婦女團體介入

政治的動能，「希望能夠從行政系統裡介入。⋯⋯尤其那時候（還）

沒有政黨輪替，彭婉如走了之後，大家會覺得我們應該要更積極的做

一些事情⋯⋯」（訪談紀錄M12）。

但國家部門的回應只是暫時性的安排，當時的研究報告訪問參

與婦權會規劃學者時談到：「婦權會是做婦女部的先驅工作，必須

做資料蒐集⋯⋯小部分的政策制定也是有的，也是有一些監督、評估

的功能」；「當初是政治因素影響而成立，組織鬆散沒有專責的人來

做⋯⋯做的事情沒有評估⋯⋯」（古允文、許雅惠 2001: 110-111）。

因此即使在創立的當下，時任行政院院長連戰宣稱婦權會是統籌整合

表 2　婦權會歷屆委員與受訪人數

屆次 任期時間 民間委員人數 該屆受訪人數

一 1997.04.02~1999.03.31 9 1
二 1999.04.01~2001.03.01 9 1
三 2001.04.01~2003.03.31 18 3
四 2003.04.01~2005.03.31 16 5
五 2005.04.01~2007.03.31 14 7
六 2007.04.01~2009.03.31 17 5
七 2009.04.01~2011.03.31 18 4
八 2011.04.01~2011.12.31 18 4

資料來源：筆者參照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網頁資訊製作。由於同一受訪者可能連任、回任於
不同屆次而重複計算，故受訪民間委員總數與各屆期受訪者數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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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部會推動促進婦女權益工作、廣徵學者專家及民間團體建議，4

但僅依行政院函頒的行政規則設置，屬於規範機關內部運作的一般性

規定，使其位階、體制與功能皆不明確。中央性平機制文官（F02）

述及當時婦權會指出：「如果用政府的心態來看的話，基本上那個時

候是一種息事寧人的心態，因為整個社會鬧成那個樣子⋯⋯有點滅火

器的作用」（訪談紀錄 F02）。

一位曾任第一、二屆婦權會民間委員指出，初期的體制不完備，

諸如行政資源僅有內政部編列少量預算，民間委員七席中更只有二

席為民間團體，無法廣集民間意見，加上召集人只是部會首長，沒有

跨部綜整的權力，且由部會首長兼任的官方委員經常未親自參與會

議，縱使民間代表積極提出建言，但礙於《設置要點》並無明確職

權規定，決議也無法追蹤考核（郭玲惠 1998）。5一份評估報告則認

為，原初婦權會定位只是社會教育宣導和喚醒問題意識，並沒有規劃

專責機構來協助跨部會運作（古允文、許雅惠 2001: 118）。另位第

一、二屆民間委員，後來曾任性平會委員的受訪者（M01），描述參

與早期婦權會時的場景：「沒有機制的話⋯⋯諮詢型的組織是沒有用

的⋯⋯我們什麼都沒有，我們沒人也沒錢，每次講幾句就走了，然

後大家就生氣，因為各部會覺得為什麼要配合婦權會的思考邏輯來做

事？」（訪談紀錄 M01）。

當時民間婦女團體同樣批評初期第一、二屆的婦權會，認為「只

是為了安撫民心的『煙幕彈』，現在沒有預算、沒有人力配置，也沒

有行政裁量權，成員又都是政府官員，要如何落實宣示？又怎麼能把

民間的聲音或資源吸納進去？」。6然而，婦團原本冀望婦權會在政

黨輪替後能迅即改變，卻並未在 2000年後立刻實現，及至 2001年 4

月第三屆民間委員名單公告時，更引發許多民間婦運者極度不滿（李

元貞 2014: 201），除了召集人仍為行政院副院長而未提升至院長，

4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紀錄（1997年 5月 6日）。
5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紀錄（1998年 5月 22日）。
6 〈婦運團體批評政府保障婦女權益不力〉（中央社，1997 年 5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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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原本期待本屆擴大民間婦女團體參與，不料前兩屆委員不僅全數

留任，唯一增加的委員也不是民間婦團代表」。因此進一步要求「擴

大民間婦團參與第三屆委員會，往後並應固定換血，保持活力；第三

屆委員會的工作計畫應儘速規劃，告知社會；為避免議而不決、決而

不做，各部會首長應親自出席委員會議，且將會議決議的執行列入研

考」。7

這些經驗顯示，重大社會事件產生壓力，行政體系以臨時編制成

立婦權會應對，彼時並不是民間婦女團體影響政策的管道，不具基本

完備組織要件，是一個「無實體」甚或是「無組織」的機制樣態。但

外界對婦權會的批評，卻開啟不同行動者對婦女政策機制合宜性的設

想討論，因此即使原初臨時編制概念模糊，《設置要點》所揭示的跨

部會機制、民官共組的跨部門概念，卻讓關於婦女政策機制場域的想

像帶入了各方利害相關人。同時，各界的質疑顯示婦權政策機制未被

廣泛認可，處於正當性存疑的狀態，而這種模糊與爭議狀態，往往是

制度企業家得以介入的條件（Hardy and Maguire 2017），因為無主

導的制度秩序和低度制度化，能使各種觀點於此間因交錯與矛盾而激

發反思行動（Battilana et al. 2009），且新興場域中秩序不明和權力資

源四散，亦有利於行動者開發變革策略（Maguire et al. 2004），對破

碎或空洞的制度編排尋求規則重建（Zietsma and McKnight 2009: 143-

145）。而在政策機制場域模糊的情勢中，下一個問題即是，為何某

些行動者得以浮現並成為性平制度企業家？

2.性平制度企業家的出現：特質與位置的交集

場域規則模糊雖然是激發制度企業家的條件，但並非隨機任意

的個人。他們有著制度不服從（institutional nonconformity）的認識視

野，不受主流框架和制度邏輯宰制而發起對抗（Lepoutre and Valente 

2012），同時有運用場域中權力與資源的條件（Everett 2002）。婦權

7 〈婦女團體聯合抗議行政院婦權會運作不良〉（中央社，2001 年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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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機制在 2001年左右仍處於秩序模糊樣態，有利於摸索嘗試行動，

而早先曾有近似經驗的行動者，更容易成為性平制度企業家的角色。

此即為行政院婦權會從第三屆起，開展重要轉變的條件脈絡。

在政治機會結構變動後擴大聘任而進入中央機制的民間委員，多具有

曾參與台北市婦權會的經驗認知：其一是民間的婦女團體、專家學者

代表與官方的局處首長共同組成婦女政策機制的參與式民主模式。8

其二是首長政治意志支持，如陳水扁以市長身分擔任召集人親自督導

局處官員，婦女團體「挾天子以令諸侯」在會議現場藉由市長之力指

揮官員，這種組織型態和決策模式是台灣獨特的產物（顧燕翎 2020: 

295），「無中生有」的過程衝擊既有官僚體制，也從對抗性做法轉

變為官民合作（李文英 2011: 62）。其三是政策參與範圍權力擴大，

經常由民間委員提案，再由行政官僚進一步規劃執行，如原本為諮詢

角色的婦權會變成台北巿婦女政策的規劃者，決策得到背書成為正

式的施政內容（傅立葉 1999）。這些經驗形成民間婦女團體所認知

的婦女政策機制基礎，也觸發她們與政府官員對話並平等互動的能力

和意識。曾擔任第五、六屆婦權會的受訪者（M09），回憶曾參與台

北市第一屆婦權會的經驗指出：「其實陳水扁在當台北市長的時候就

有性平會（指婦權會）了⋯⋯在那個過程當中婦女團體，我覺得大家

開始會學習跟政府對話，是對話不是一種對立，是合作的夥伴關係」

（訪談紀錄 M09）。

這些因經驗而成形的認知，意識到參與和建制是機制的正當性

基礎。例如早在中央政黨輪替前，參與台北市婦權會的多個民間婦

女團體就曾組成五一八行動聯盟，要求「藉由制度化的管道落實保障

婦女權益⋯⋯行政院重組『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將其落實為一常設

性組織，並由新閣揆擔任主任委員，其二分之一成員更須為民間婦女

團體代表」。9事實上，這也是當時政治菁英的認知。資深婦運工作

8 台北市婦權會第一、二屆的民間委員各為 15和 16人，民間委員中，專家學者皆為 6
人，民間團體則為 9、10人。

9 〈婦女團體用腳愛台灣要求換內閣女人執政〉（中央社，1997年 5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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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M02）述及她先後參與台北市和行政院婦權會委員的經驗指出，

2000年甫獲選總統的陳水扁雖想延續北市經驗任婦權會召集人，但

受限憲政分工制度規範，只得將期待交付憲法所定最高行政首長—

行政院院長：

他很想做行政院性別平等委員會﹝按：指行政院婦權會﹞的

召集人⋯⋯他難忘這個東西，很緊密地跟一群人帶動著政府

部門跟社會可以動起來的那種感受，他說他想要做這個召集

人，但是不能，所以就說要由院長來做，因為院長才有這個

肩膀可以扛起。（訪談紀錄 M02）

行動者因過去經驗的引導形成對制度認知的取向，在婦女團體

和政治菁英皆然，但同樣的行動者在場景轉換而嵌合於新的制度環

境時，未必能直接完全複製經驗。例如擔任第三屆民間委員的婦運工

作者李元貞在回憶錄記述當時民間婦團失望於新政府未掌握新任機會

改變婦權會，尋求由先前建立的私人網絡關係積極表達抗議與警醒，

或在公開場合向首長直表「請接婦權會主委！」（李元貞 2014: 199-

201, 217），呈顯了早先的婦運經驗和網絡連結下，對體制不服從的

性平制度企業家，她們即使能與體制中最具權力的行動者有政治聯

盟，但在新條件脈絡下仍須重新協商行動。熟悉當時黨政狀況的政治

與婦運工作者，後來擔任第六屆婦權會委員的受訪者（M11），就指

出這種條件變化的狀況：

那時候的氣氛就是黨政分立，就是以前批評國民黨，對不

對？所以阿扁剛上來之後，就分得很清楚，黨都沒有辦法干

涉政府。坦白講，她們（指婦運夥伴）都不太相信，「蛤？

民進黨是這樣子？都執政了還這麼無力？」真的很無力啊

（笑）。（訪談紀錄 M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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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婦運發展而言，1994年民進黨首度在直轄市執政，雖出現

「參與機會的開放」（access to participation）和具「有影響力的政治

盟友」（availability of political allies），不過聯盟合作的政黨取得了

執政地位，卻未必能自動地從無婦運的政治轉為有婦運的政治（范雲 

2003）。2000年中央層級政黨輪替，開創新的政治機會結構，同樣

也不意味過往合作經驗與政治結盟能順利地移轉和複製 。

來自民間社會並具婦女權益和性平觀點的行動者，在政治機會結

構驟變的偶發條件下與行政體制場域交疊進而有機會擔任行政院婦權

會委員。早先經驗形成對機制合宜性的認識基礎，且因婦運在公共領

域的邊緣與弱勢，使她們更有動機和意志構思與挑戰既有秩序，成為

首批性平制度企業家。同時，婦女政策機制的秩序模糊脈絡既有侷限

亦有機會，一方面與政治菁英有盟友關係，但在制度場域中無法直接

複製，與其他行動者的互動關係、權力模式與角色功能等，都尚未取

得體制內外認可；另一方面秩序模糊也意味著制度企業家能運用散布

於場域的資源，讓在此背景中的民間委員有採取不同行動的可能。

（二）政策機制正當性的實作與策略

綜觀婦權會《設置要點》自 1997年訂定後的七次修訂，最重要

的明文變動在於 2001年委員組成、召集人與執行祕書等位階改訂，10

以及 2005年後納入性別主流化推動為組織任務。而諸如「審議」、

「諮詢」、「評議」等原初任務設定，則是在召集人終於由行政院院

長出任，提升婦權會位階後才發生關鍵變化。2002年 2月第 13次會

議中，甫任行政院院長的游錫堃直接提示：「為強化運作功能，本委

員會將增設副召集人，由本院副院長擔任；另執行祕書一職則改由內

政部部長擔任，以有效協調各機關與委員之意見」。11除將每年召開

10 中華民國 90年 7月 10日行政院令修正發布。將原訂民間代表的社會專業人士由 2至
5人增為 4至 6人，再增為 7至 9人；婦女團體代表則由 3至 4人，增為 3至 5人、
再增為 7至 9人。之後再修訂擴大委員會總數為 23至 27人，亦規範民間代表每兩年
應屆改聘時，應至少改聘 4至 6人以促進代表多元性。

11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第 13次會議紀錄（2002年 2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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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的大會再分為三層級（議題分工小組、會前協調會和委員會）會

議，更以分工表為「推動相關工作的指導綱領」，具體化各項議題的

任務分配和執行內容。12部會因任務指派和分工小組而劃入婦權會運

作的範圍，層級會議還創造了民間委員與行政部門互動的機會。幾位

第三至五屆民間委員（如M03、M04、M05）都直言，確實都感受到

多位行政院長的「相挺」，13但正如第五、六屆民間委員（M07）所

述：「一再地講到上位者的 political will對不對？那也許也不一定是

political will，而是一個 political performance，那都沒有關係，我們就

是善用這一塊，觀察到了很多東西，然後我們把它發揮出來」（訪談

紀錄 M07）。

易言之，高層政治意志支持是條件，不過並不能直接轉化為婦權

會機制的影響力，必須經由委員演繹在實作中開展，其中關鍵則是權

力的微觀借轉、非正式制度的型塑，以及身分群體認同的建構。

1.微觀權力的調動借轉

即使高層意志支持發展，但婦權會政策機制正當性當時並未立

刻受行政文官認可。曾在婦權會第五屆前後擔任幕僚業務的資深文官

（F02）坦言，當時行政部門都希望該幕僚單位能掌握狀況以免多增

業務，另位曾參與初期建制的文官（F05）更直指，該時期民間委員

與晚近建制化後的行動截然不同：「我覺得那時的委員不算諮詢性，

他深入部會去主導你的一切。⋯⋯根本就已經是自己好像那個要跟部

長一起來主持這個會議的人。部長在前面，她甚至於好像我們共同來

主持⋯⋯」（訪談紀錄 F05）。

由文官看來，民間委員在欠缺明確職權規範中積極行動，是對

科層權力節制與決策正當性的挑戰。然而，多位民間委員受訪者都談

12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第 14次會議紀錄（2002年 6月 14日）。
13 第四、五屆民間委員（M05）指出，行政院長游錫堃對婦權會分工的推展建制有直接

貢獻；民間委員（M03）則認為，雖不必歸因個人，但院長對自身性別權力的反省意
識有助於婦權會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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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當時許多策略的目標是促使行政體系正視婦權會任務的作為。例

如，民間委員欲與部會首長平等主持會議的舉措，是針對部會首長經

常缺席婦女政策機制會議的情況，欲藉由突顯民官委員政治權責的矛

盾來迫使首長重視，第四、五屆民間委員（M05）對此印象深刻：

那時還有個驚人之舉，○○部長常不來開會，雖然那個部的

主祕非常友善客氣，但我說：「對不起您不是（婦權會）委

員您不能主持會議⋯⋯。以後若部長不能來，那就請○○

（民間）委員主持，她是民間團體裡有資格的，作的裁決就

要遵守」，從此以後部長每次都來。（訪談紀錄 M05）

受訪者自述絕非不知決策權力與責任，反而正是基於理解部會

的顧慮，欲藉由「如首長未能主持會議，將由民間委員擔任主席並決

議」的制度解釋，以看來悖反政治責信的主張，促使各部會首長確實

參與相關會議機制。

另一種場景則是為了督導要求部會提供參考資料卻遭文官拒絕，

擔任第四、五屆民間委員（M04）轉而在婦權會大會「告狀」，要求

部會首長同意：

跟他們（某部會單位）要這個資料，結果他們不給我。⋯⋯

說給學者就會有意見（笑）。就不給我喔，那我就到婦權會

去了，在會上⋯⋯○○○（部長）就是說他挺我，所以就是

部長出面，他才給我喔。（訪談紀錄 M04）

不過，職務實作並非全然以突顯矛盾為手段，亦有許多民間委

員、行政官僚與部會首長在互動協商中累積信任。例如第三屆加入且

多次擔任婦權會委員（M03）憶及協助行政幕僚單位理解民間委員提

案並盡力促成決議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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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交代內政部長，內政部長交代社會司長，社會司長會跑

來找我說：「委員拜託，議事的時間不用太長，因為院長還

有行程」。⋯⋯所以我把每個委員為什麼提案、希望達到什

麼推演一下⋯⋯他搞不懂的你幫他搞懂了。最誇張的一次

是 70幾案都是我給他做決議文的，你就幫嘛。（訪談紀錄 

M03）

這些在婦女政策機制的新興場域脈絡中的實作，呈現性平制度企

業家如何調動、借轉和協力場域內既有的制度性權力，她們觀察並運

用不同場景下看似分散的權力規則，持續與行政首長和文官衝突或協

商而深化機制的制度影響力，使得婦權會「民官共治」的參與式理念

因實作而具體化。

2.非正式制度的型塑凝聚

制度化也經常發生自民間委員彼此的互動形成共識默契，甚至外

溢而成為婦權會會議內規，使婦權會場域的邊界和規則逐漸成形。例

如民間委員有意識地區隔不同場景的行動方式，多位受訪人都清楚地

區分不同位置的行動策略，資深婦運工作者（M02）就直言：「我自

己開記者會罵很兇啊，但是到婦權會的時候，尤其是很具體的那些相

關的人、公務員，就必須去跟他們討論可行的路啊⋯⋯我們做運動之

一也是跟社會溝通」（訪談紀錄M02）。

同樣是婦女團體代表的第四、五屆民間委員（M06）也指出顛覆

了以往參與公部門的行動經驗：

我們長期的經驗是被（政府部門）佈達，可是在這個場域裡

面，我看到的其實對婦權會的運作、開會，那個被尊重的程

度⋯⋯她們（其他民間委員）就直接說「為什麼找我們來開

會，你（行政部會）也不重視」，於是就開始制定新的婦權

會的會議機制。（訪談紀錄 M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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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不同場景的實作，不只是衝突或妥協的兩手策略，更有對婦

權會應當如何有政府體制形貌作用的期許。突顯場域內矛盾與模糊，

是為了逐步確認更為明確的制度規則，在實作中形成持續的秩序。例

如具專業背景的受訪者（M05）憶及在部會層級的經驗：

曾接到兩個單位問我說：「明天要開會能不能來？」明天開

會現在才來問我，當然是沒空啊。等到下次開會的時候，突

然出現已經開過小組會議的另位（民間）委員⋯⋯我舉手

問：「只有一個委員出席的會議是否有效」？從此以後○○

部沒有一個單位敢再這樣對待我們。⋯⋯這是什麼，這是機

制。如果只有我一個人去開的會也不算會啊，至少要三個人

才叫做會議。（訪談紀錄 M05）

婦權會機制制度化的細節也同時在委員會內部發生。多位民間委

員都談到協助行政部門與承接委託研究案的界線，或所屬團體與政府

部門的合作關係，既敏感於因身分權力而獲取經費資源，又擔憂與行

政部門的資源連結將弱化委員監督行政的立場與力量。委員之間因此

經常彼此提醒質問：「我覺得婦運的價值基本一致⋯⋯為什麼婦權會

可以做到很多首長都買單，因為我們都沒有拿案子、沒有利害關係。

如果有利害關係就會保留嘛，但我們沒有，不爽還可以辭職，○○她

們不爽就不做啊」（訪談紀錄M03）。

類似的委員內規並未明文化為禁制規則，但受訪者普遍認為界

線是為了彰顯婦權會應獨立監督政府的立場。而在抵抗收編之虞，三

至六屆委員都對當時在各會議前密集的非正式聚會與溝通討論印象深

刻，認為民間委員陣線的形成是婦權會能發揮影響最重要的機制：

交換意見就會凝聚共識，彼此就會知道我們底線是什麼，從

會前會到大會，因為都有先交換過意見，有些論述就會慢慢

去形成，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打集體戰，有人主攻有人助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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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每個人的個性不一樣，扮演的角色也會不太一樣⋯⋯所

以大家互信基礎是不斷在每一次的討論當中去建立起來的。

（訪談紀錄M09）

上述經驗一方面體現出，非正式制度經由性平制度企業家實作而

成為補強正式制度不足的基礎，而實作來自既有行政場域規則和行動

者對體制的經驗想像。另一方面，非正式制度亦能對正式制度發揮批

判作用，例如民間委員的內部溝通與私人聚會，反而成為累積共識與

擬定策略的重要慣例，從而能更有效地藉由正式大會場合推動訴求。

3.組織成員的認同建構

建構認同（constructing identities）同樣是制度化過程的重要形

式，提供了對組織或群體共同行動的基礎，也是行動者與所在場域的

運作連結。成員在與行政體系的協商實作逐漸制度化婦權會的同時，

因密集互動組織認同。例如第五、六屆民間委員（M09）認為，婦權

會的「位置」讓她體認到多重策略的重要：

做社運，其實是在推銷一個我們認為好的政策、價值。說服

的過程當中一定有進有退⋯⋯這是在婦權會我學到的，怎麼

樣去跟這些政府部門的人能夠溝通、作夥伴⋯⋯有時候我們

怎麼會知道這種東西，也是他跟我們講⋯⋯。（訪談紀錄

M09）

事實上，包括前述的內部會議、議題分工與集體行動，都逐漸

形成了行動者的委員身分認同。諸如受訪委員（M03）說：「我們開

會多有謀略啊，會前會、分工小組會、分工小組的會前會，還要沙盤

推演」（訪談紀錄M03）；或委員（M04）認為行政院支持是「因

為他知道我們力量很大啊，力量很大是因為我們團結」（訪談紀錄

M04），她對比自己參與其他政策機制的經驗，傳神地描述婦權會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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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互動如何塑造強烈的群體認同：

我社會運動的精神其實沒有那麼積極，但我進入那個團體

（指婦權會）以後，發覺跟她們的磁場太接近，那時候是愛

死了。⋯⋯我在 ○○學界，人家都認為（我）太急躁，可是

我發覺在那邊急躁的人比我多得多（笑）⋯⋯三更半夜還會

打電話給我說「○○啊，我又想到什麼了」。跟她們比就覺

得我 slow很多了，所以我說我愛死了，那個 identity非常強

烈。（訪談紀錄 M04）

處在共同位置的密集互動，使制度不服從的精神與婦權委員職責

的設定有了交集，也強化了性平制度企業家的集體行動，不過這個集

體性對個別參與者的意涵仍有差異。例如第五、六屆委員（M07）自

謙「只是讀書的學者」，也認為「社會運動的思維當然要有，可是社

會運動的手段，有時候不適合拿到這裡來使用」（訪談紀錄M07）。

此外，經驗傳承固然使委員（M06）認為「跟一群很優秀的性別界前

輩們學習⋯⋯婦權委員這個機制，其實就是要為女性權益去奮鬥」，

但在遭遇交織性議題而分歧時，仍不免感慨「姊妹在哪裡？不要亂喊

姊妹⋯⋯在婦權會的機制，當有這些衝突，或要鬆動，你就是你，所

以還是很孤單」（訪談紀錄M06）。婦權會固然能因進駐的行動者

自身經驗和群體動能，而將制度位置轉化出集體力量，但個別成員間

的殊異性仍較單一團體高，預示婦權委員會組織認同的維繫將因成員

的變動而有挑戰。

 誠如第四、五屆委員（M05）所述：「委員是最重要的，因為沒

有部會是真的專心做這件事。⋯⋯我們都是被賦予一種權力，所以應

該要認真思考自己的角色」（訪談紀錄M05）。當體制尚未完整而

行政資源有限，民間委員耗費精力、時間督促行政部門認真處理婦權

會相關議題，或犧牲個人專業工作時間、動員所屬團體成員協助，都

是一種資源的投入。在婦權會後期（第七屆）擔任委員，但本身熟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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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歷屆委員的受訪者就評述：「委員的組成是關鍵。就是說一定要

有一群人共識都很夠，而且都能夠溝通，然後彼此目標很清楚⋯⋯那

就可以有很好的力量，就是一個團隊啦⋯⋯但不是說啊都是一言堂」

（訪談紀錄 M11）。

性平制度企業家的觀點使我們看到：第一，場域與位置交集下

經由實作而逐步制度化婦權會體制規則，例如《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

委員會議事手冊》，14就是明訂會議程序、議案追蹤、部會分工、召

集人身分等內部規則，呼應制度企業家實作的建構性—設立後續制

度基礎與實踐（Lawrence and Suddaby 2006）。第二，非正式制度的

多層次作用，除了使上述的實作建制為規則之外，部分共識、默契也

成為婦女政策機制場域中國家—社會關係和界線的參照準則，更因延

展婦運經驗和精神，自組共識溝通的非正式會議，強化了婦權會作為

政策機制的制度效果。第三，性平制度企業家在開展策略實作行動中

強化群體成員認同，但該身分與個人既有理念和交織身分認同仍屬暫

時性結合，一如許多受訪者直言在離任後不再特意關注委員會相關發

展。這顯示出婦權會或能成為民間婦女運動的另項平台，不過未必能

深刻地成為婦運完整集結的基地。

（三）理念選擇與理論化實作

婦權會自 2001年始經第三、四屆委員會實作使體制機制逐漸成

形，但臨時編制的法制地位並未改變，而民間婦團在蘊釀爭取婦女性

平專責機構時，對於應走向「強化現制」或「新創機關」也多有歧見

而激烈對話。時任行政院組織改造委員會召集人葉俊榮即曾於公聽會

指出：「組織設計時的難題在於，性別平等的內涵到底是什麼，組織

到底要做些什麼事情。」15這個組織與理念連結的提問，即是 2005年

開始推動性別主流化策略的主要背景。

14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第 21次會議紀錄（2005年 3月 24日）。
15 〈設立中央性別事務專責機關北區公聽會會議紀錄〉（2003年 5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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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念倡議與建制化策略

婦團在多次的內部對話後逐漸形成「中央設立性別平等委員會，

以推動性別主流化」的共同主張，組織設定的要求包括跨部會機構、

專職委員、獨立預算與人力，具社會統合效果及研擬性別平等基本

法。16這個將組織目標與特定理念結合的理據，由當時參與討論的主

要團體之一女學會的聲明可見一斑：

聯合國正式確認性別主流化為各國政府政策行動綱領。⋯⋯

各國，有義務在一定的時間，建立國內性別主流化的機

制⋯⋯性別主流化成為各國政府組織改造的一項重要原

則。⋯⋯性別平等⋯⋯不是特定人口的福利，更不只是婦女

福利。⋯⋯。為了落實性別主流化，我們需要中央一級的專

職專責單位—性別平等委員會！」（謝小芩 2003: 121）

在主張聲明中，婦團將政策機構與性別主流化緊密連結，訴求

改變婦權會《設置要點》中僅以「婦女權益」為範疇的定位。直觀而

言，政策機構結合性平理念顯得順理成章，然正如文獻所述，二者的

結合並非國際經驗慣例，甚至性別主流化與婦女政策機構更可能有內

在矛盾（Walby 2011）。台灣是在民間婦團意見分歧中為尋求一致對

外主張的背景下策略性地引入。曾參與當時溝通辯論過程的資深婦運

行動者（N01）回憶當時的背景緣由：

我覺得是婦女團體策略性地把它引進來這個概念，那個辯論

（組織選擇）是很激烈的⋯⋯要怎麼去遊說？但無論是哪一

派，大家都覺得一定要在政府組織改造的這個時機點，要爭

取到某個東西⋯⋯然後我記得是在 email裡面討論就開始加

16 2003年婦女團體聯合說帖：〈性別主流化，我們要求設立中央一級專責機關推
動！〉，《設立中央性別事務專責機關公聽會會議手冊》，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
展基金會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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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性別主流化，覺得可以引進這個論述。（訪談紀錄 N01）

體制外婦運的爭取行動與意見，自然也影響與婦團連結或相熟

的民間委員。性平制度企業家因婦權會逐步制度化，在互動中更熟

知首長與文官治理心態，例如第五屆委員（M09）及曾任職行政部門

（M10）的二位民間委員都同意，標舉「國際規範」的遊說策略對行

政體系接受的可能性有助益與正當性：

你可以用很簡單的方式去說服他，譬如說「國際上 APEC在

做性別主流化，那我們很想參與國際，我們要不要做性別主

流化？」性別主流化其實是政府整個改造的工程，但我們

在他們（行政首長）還沒搞清楚之前，「他們就對對對，

APEC很重要，他們（國際組織）做性別主流化我們也要

做」⋯⋯後來才發現我們根本是給人家翻轉。（訪談紀錄 

M09）

這種規範理念對高層決策者而言，特別有影響力，例如：「行政院長

這些政治領導人，他們不太清楚性別主流化是什麼東西，可是他知道

理念上這是一個應該要支持、是進步的觀念。所以就幾乎沒有阻力」

（訪談紀錄 M10）。

至於對需要從組織運作角度考慮如何實際執行的中高階文官而

言，模仿國際組織的體系架構，更是組織正當性合理的基礎。當時

參與的文官（F02）就舉例，婦權會開始延伸出各部會設置性別聯絡

人，即是基於模仿國際組織推動性別主流化的做法，「APEC性別聯

絡人網絡會議⋯⋯如果每一個部會都有這樣子的設置的話，要做的事

情會深入、滲透」（訪談紀錄 F02）。民間委員熟悉在這些行政體制

內不同位階行動者的「鋩角」後，就選擇擬訂更為建制的推進策略。

參與第四至五屆的受訪委員（M05）回憶當時婦權會委員提出「實施

計畫」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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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知道性別主流化很重要，但這樣很像是點和點之間的游

擊⋯⋯如果真的要做，應該要在行政院訂一個施行政策。我

記得一開始寫得很簡單，○○委員還跟我說時機還沒到先不

要推，但婦權會還是在 05年最後一次開會的時候通過了。

（訪談紀錄M05）

由這段歷程可知，首次擬訂的「實施計畫」固然僅粗略地表述主

流化的範疇、項目，呼應政策領域應有性別觀點，17但反映了性別主

流化藉由國際規範成為在地主軸，性平制度企業家觀察行政體系不同

層次的行動者思維以及行政體制場域特質，擇定以建制方式繼續推展

理念策略。她們不只倡議促使行政部門接受，更在後續實作中進一步

將其理論化，再度體現制度企業家的創制特徵。

2.理論化實作與再專業化

雖然民間委員和婦女團體經常密切溝通，但體制內外的位置差別

確實使思考的焦點不同。體制外倡議視性別主流化為構建新組織正當

性的論述，但對婦權會民間委員而言，「實施計畫」授權予她們指導

行政部會相關工作，使得性別主流化「是什麼」和「怎麼做」的關鍵

問題，迅即成為必須對行政部門說明的焦點。受訪民間委員（M07）

憶及 2006年計畫啟動初期，各部門對性別主流化認識莫衷一是的情

況：

我一直好焦慮。因為在不同的場合聽到大家講出來的性別主

流化都不一樣。⋯⋯就像瞎子摸象一樣，摸到尾巴了，就說

是繩子，摸到耳朵了，就說是扇子，摸到大腿了，就說是柱

子。⋯⋯性別主流化它自己本身不是那麼具象的一隻大象。

17 2006年起一年內，所有部會在 3個月培訓階段後，即進入試辦階段。培訓內容包
括：性別主流化觀念、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架構、性別影響評估、性別統計、性別分
析、性別相關議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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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錄 M07）

由於尚未有公認完整的操作模式可以複製，許多起步工作往往結

合原有的行政事項進行，例如資深中央性平機制工作者（F01）指出

「sex-disaggregated data，是第一個，最基本而且最快就是先倡議性別

統計，要求做性別統計的圖像」（訪談紀錄 F01），但整體應如何執

行仍然未知，於是部分民間委員就開始構思如何理論地陳述並使行政

體系理解，受訪者（M07）提及委員們的講述內容：

第一個階段，那個 base line，一定是性別統計⋯⋯做性別統

計只做男女，就是最多是二維，那是不夠的⋯⋯所以上面

就有一個性別分析。⋯⋯這些內容提供一個更好的方案評

估一些客觀的數據。那方案評估出來了之後，啊錢要怎麼

辦？⋯⋯所以在預算的這一塊也要很認真地去面對啦。⋯⋯

耕耘的人就是那個機制。在體制內做就是各部會的那個機制

要弄好。那陽光跟水就是性別意識⋯⋯。（訪談紀錄 M07）

這樣的理路展現在「實施計畫」中，即可見整體規劃反映各項

工具彼此之間的關連。18實作揀選並模仿部分他國經驗，同時肯認

既有工作，並將不同的材料組織為完整的解說，揉合、併置並拼裝

（bricolage）屬於台灣自身的性別主流化概念。性平制度企業家的理

論化實作，讓倡議工作由規範理念開展出在地應對之道，使性別主流

化不只是口號和概念。

18 性別統計：透過區分性別的統計資料呈現，了解不同性別者的社會處境。性別分析：
針對性別統計資料及相關資訊，從具有性別意識的觀點來分析性別處境及現象。性別
預算：預算編列優先考量對於不同性別者的友善環境建制。性別影響評估：在制訂方
案、計畫、政策、立法時，考量不同性別觀點，對於不同性別者的影響及受益程度進
行評估檢討。性別意識培力：透過性別主流化策略及性別意識相關研習訓練等，更了
解不同性別者觀點與處境，提升個人追求並落實性別平等之能力。組織再教育：透過
組織內部性別主流化課程、研習或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執行，讓組織內部人員產生性
別主流化意識，並在工作場域中加以落實（本項後併入意識培力，另新增性別平等專
責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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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的是，理論化實作不僅影響行政部門執行方式的基礎框架，

使婦權會在體制內鞏固，更是民間委員再專業化的過程。許多受訪委

員表示，她們原屬各專業領域，性別主流化反而是在成為婦權會委員

後才開始接觸、學習和理解，「說實在，沒有參加婦權會前我甚至沒

有聽過性別主流化這幾個字⋯⋯但直覺告訴我這是可以推動台灣性別

平等的策略發展」（訪談紀錄 M05）。民間委員（M08）也提及，

雖然體制內外都倡議性別主流化，但行動者是否參與到行政體制並擔

任委員，會實質影響到其後續對性別主流化的認識。例如，民間委員

內部非正式會議討論，顯示婦權會與性別主流化理念結合後重新學習

的經歷。參與第四、五屆婦權會的民間委員就說：「我覺得其實我自

己學到很多⋯⋯那時候光是要推性別主流化⋯⋯。第一個是所有的委

員也都先理解，光是委員彼此內部也花了很多的時間」（訪談紀錄

M06）。

同樣的，民間委員不只針對性別主流化內涵討論，更著眼於在婦

權會所面對的外部制度條件下，以對政府運作的了解為基礎背景而構

思應該進行何種策略，第五、六屆的受訪者（M09）指出：「聚會中

有人會解釋這是什麼，他覺得可以怎麼做⋯⋯。你在婦權會裡面，大

概就慢慢會了解說政府運作的方式是什麼，大概○○委員講一下，大

家會很熱烈討論說那可以怎麼做」（訪談紀錄 M09）。同時，理論化

實作既搭建婦權會與行政體系的組織連結，在這個新興場域中也使不

同背景的民間委員形成組織分工的機會與默契。學者專業身分民間委

員（M10）即認為：

民間團體（的委員）都是支持的，也許他們不那麼熟悉理論

的部分⋯⋯我覺得這就是婦女運動很好的地方，就是知識生

產跟行動是結合。一方面知識生產的人都會參與行動，一方

面行動跟知識生產的人之間都有很好的互信關係。（訪談紀

錄 M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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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主流化的啟動歷程說明了性平制度企業家的創制實作如何確

立婦權會的體制地位。部分民間委員開展理論化賦予在地意義，並經

由內部分工、彼此說服、互相教育形成共識基礎，甚至換屆後委員也

歷經此再專業化，這使主流化既是變革行政體系的策略，也根本地強

化行政院婦權會的功能價值。然而，當理論化實作開始延展至建制成

熟的行政組織場域時，新興理念與既有規則的衝突和協商就成為主要

的場景。

（四）觀念實作與組織制度化

引入性別主流化是政策機制在行政部門制度化的重要轉折，也是

邊做邊學的過程（彭渰雯 2008），而性平制度企業家的理論化實作

賦予婦權會專業定位，更在與行政體系廣泛的互動中，與既有政府體

制嵌合並鞏固。

1.場域交錯下的「抵抗衝突」與「協商收編」

「實施計畫」使中央各部會產生了一群因職位任務而必須開始學

習性別主流化的文官，對他們而言，新增工作並非原本職務專業與任

務，也無法理解該理念和工作內容的連結，遂出現各種消極回應的策

略，第五、六屆民間委員憶及：

你會覺得他們根本就是擺爛，放個連結過來、倒了所有的資

料給你，只要有「男女」這個變項的全部給你。⋯⋯有些部

門甚至跟你說，「我不曉得，我沒有這個統計數字，我生不

出來」。⋯⋯那時候花了非常多的力氣。（訪談紀錄 M09）

民間委員或在第一線與文官討論中仔細告知、篩選，或嘗試經由

影響部會首長，希望自上而下改變行政組織執行的意願：

也許這不是敷衍，他們是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做。  當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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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別統計，做的特別差。有次開會我忍不住（對部長）

說：「對不起，你是那麼友善的人，可是你們的統計資料完

全沒有性別分析。」對他來說實在是太沒面子了。會後他馬

上叫他們的統（主）計長來跟我講電話，我沒有學過統計，

可是他的統計長有，所以我一講對方就懂了！（訪談紀錄 

M05）

這兩段敘事揭示民間委員對中層文官與高層首長的分進策略。正

如受訪者（M09）所指出，因為性別主流化旨在改變文官體制，「是

他們（中階和基層文官）去整個盤整，整個去重新設定一些規則，翻

轉他們過去一些工作的模式。⋯⋯（所以）會有反彈的是中階主管」

（訪談紀錄M09）。而高層政務官雖不需要負擔更多的工作，但他

們的態度會影響中、基層文官。參與第一期推動的民間委員（M03）

就對當時在部會講述性別主流化與高層主管衝突的場景印象深刻：

在場一位非常高階的主管他就不以為然，我上面在講、他下

面在講，我就說：「這位先生，你可能對性別主流化有獨

到見解，給你上來講，講師費給你領，我不講了。」他不

敢講話也不敢離開⋯⋯。那些高階的男性主管在壓抑年輕

的幕僚⋯⋯行政文化長久以來就是很性別的。（訪談紀錄

M03）

民間委員的工作要求和強勢作風，使部會高層不贊同但也不敢

反對，夾處其中的許多中基層文官承擔壓力。在 2007年左右擔任相

關事務的文官（F04）憶及，一開始民間委員與行政文官「信任的基

礎是很薄弱的」，且「街頭式的講課⋯⋯她沒有先告訴我們說，這個

故事是怎樣發生，可以怎麼思考⋯⋯所以你就會看見（性別）」。然

而，這並不表示他們處於無法表達的弱勢位置。該受訪者曾向委員私

下建議，應該像家長教育子女，在指責之餘同時說明鼓勵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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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後來說『我把你的話跟其他委員分享，大家覺得你講得很有道

理』，所以他們⋯⋯罵完以後，就會開始肯定你，然後對你期望。後

來那個氣氛就慢慢變化」（訪談紀錄 F04）。

另位自初始參與，現亦為資深性平文官的受訪者（F03）指出，

關鍵在首長和長官態度，高層若在婦權會受到肯定，就會更信任中、

基層文官的建議和做法，因此夾處其間就必須和委員形成友善連結：

你必須要讓你的首長信任說，你可以把這件事做好。不要讓

他到婦權會被罵。後來長官是被稱讚，所以當然他們（指長

官）會更肯定啦。⋯⋯我們也會跟委員說，你看，稱讚我們

的首長，我們首長就會很信任讓我去做。⋯⋯所以變成要跟

委員做一個夥伴關係。（訪談紀錄 F03）

誠如研究已指出，婦權會委員肯定行政文官、緩解擔心受責、

搏感情和機會教育等情感工作方式，使倡議能在行政體制內順利進行

（黃淑玲、伍維婷 2016）。本文更認為，此過程反映了在新興場域

中，規則與秩序模糊固然有抵抗或衝突，但經由協商並理解為另種夥

伴關係而雙向調節，文官建議使民間委員逐漸熟悉行政體制的組織文

化，在制度開啟的互動中進一步展現反饋「獻策」的互惠。

2.工具實作下的「內部獻策」與「制度嵌合」

當組織欲推動新的變革時，既有結構下的各行動者對於正當

性是否充分或者更容易處於爭議（debated）狀態，將更為敏感

（Deephouse et al. 2017）。在機制未完全建制的當下，民間委員雖創

造了性別主流化方案，但與文官、官員互動的過程中仍受質疑挑戰。

參與第五、六屆的受訪者（M08）敏銳地反思指出：「我們的問題

是，對於這些體制的東西，你是不夠清楚的。像我們那樣衝，他會衝

出事情來。但你不那樣子衝，你就做不出事情來⋯⋯我們這些人都是

在負責，哪有什麼權力啊」（訪談紀錄M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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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期的民間委員（M07）更直指，單以性別意識培力不足以改

變公務部門：

意識形態的這種東西，不是只有兩堂課或十六堂課就會變

的。一個人最容易改變的是什麼？就是在你的 daily work

裡，你要去做的某個事情 drive你去這樣思維⋯⋯所有的意

識形態一定要有一個實踐力的配合。（訪談紀錄M07）

然而，文官並非總是被動地等待布達，也會基於理解民間委員的

期望，在行政機關內對組織任務分工的處境知識，提出如何讓性別主

流化具體化，例如受訪文官（F04）回憶當時如何建議分工：

我建議應該把這個性別主流化分類⋯⋯例如說預算，就抓

行政院的主計總處（時為主計處），他就主管各部會預算

啊⋯⋯研考會就是考核各部會的施政計畫，讓他負責性別影

響評估。然後⋯⋯人事總處（時為人事行政局）負責意識培

力⋯⋯。這樣拆開以後就是一個系統化的（分工）。⋯⋯並

不是說我多聰明，與其這樣大家都這樣摸索，不如一個系統

化。（訪談紀錄 F04）

這樣的內部獻策使主流化理念進一步與行政規制結合，最典型的

即是「性別影響評估」的推動經驗。資深性平文官（F03）認為，最

初期（2006-2007年）文官因畏懼民間委員而被動接受指令的成果並

不理想，使得被交付任務的文官開始反向以行政體制的步驟規劃向委

員說明，構想「循序漸進」、「範圍具體」且「可長可久」的做法，

「要有制度的、有這個方法去做推動」，而「中長程個案計畫有一個

編審辦法，也都是政策重點，又都要報行政院審核」，先以重點範圍

說服，再藉由外部專業的意見來協助部會進行，開創性地建立程序參

與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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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討論的過程當中， 會覺得公務員在（性別觀點）這個部

分非常陌生。所以程序參與也是那個時候很重要討論出來

的⋯⋯這個其實算是除了環境影響評估之外，一個非常新的

創見。⋯⋯雖然也是有很激烈的討論，但是那個公私夥伴關

係，其實是走得不錯的。（訪談紀錄 F03）

誠如參與規劃的性別學者（E02）所言，性別影響評估是行政院

研考會因婦權會任務分派而啟動，「研考會是政府的風紀股長，所

以當然他就是從一個程序面去規範，然後也會發展出程序參與這件事

情」（訪談紀錄 E02）。這項工具因而雖有濃厚的行政特質，但也因

連結機關主管行政規則，而能快速地與行政體制結合，使中長程個

案計畫、行政院主管法律和國科會的科技計畫皆須進行性別影響評

估。19

因「實施計畫」被動參與的官僚或基於不同的動機而反饋，他們

的再次轉譯與性平制度企業家協商出適宜策略。曾參與此過程並仍在

性平機制工作的受訪者（F01）回憶指出，性別主流化建制為「實施

計畫」與操作工具並非原本預期：「是一個小意外，原本告訴部會應

該要有一些做法，可是不知道為什麼後來被定義成六大工具。後來通

過實施計畫，還是行政院幕僚提出的這個六大工具的計畫」（訪談紀

錄 F01）。

此處顯示新興理念在成熟的行政場域內的成形過程，很難不與原

有行政制度更多的結合，使性別主流化循著行政組織內程序的理路進

行。民間委員（M08）反思此時期參與經驗前後變化而認為：「那時

候可能非常天真，會覺得公務員一定比我們懂，只要懂得性別觀念，

對於這些業務內容就懂了。是後來越做我才越清楚，這事情沒這麼簡

單⋯⋯你就知道我們多麼輕忽那種專業性」（訪談紀錄 M08）。

19 相關規定載於《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行政院所屬各機關
主管法案報院審查應注意事項》與《政府科技計畫性別影響評估審議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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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到欲經由發展實踐工具改變既有的行政組織，需要考慮更廣

泛的政策專業，這正是民間委員能力與資源所不及，必須倚重行政組

織的建議。見證此過程的第六屆民間委員（M10）對此則持較為正面

的評價：

我覺得剛好是一個天時、地利、人和，就是非常幸運地所有

有利的因素都湊在一起。譬如說行政院首長支持，研考會變

得非常有積極作為，也剛好遇到對的承辦人，很樂意跟婦女

團體代表、學者 working together，創造出一個新的東西，然

後這樣子一點一滴進行無聲無息的革命。真的是一個非常值

得記錄的經驗。（訪談紀錄M10）

民間委員的理論化實作，在文官協力中架接於行政規則，從而制

度化了性別主流化和性平政策機制。這些經驗清晰地呈現出性平制度

企業家在初期秩序模糊的場域中，與政務官員、行政文官反覆互動而

形成體制，不同行動者的實作協商過程使抽象理念得以具體化為操作

工具，行政體系也因為與婦權會有更多交疊而實質地發生制度關連，

從而讓婦女政策機制於場域中制度化。這些規則、理念、機制運作方

式，最終在 2010年立法院決議成為現有機制的基礎。誠如受訪民間

委員（M10）所言，這個「本來是體制外的編制」經此過程，讓婦女

團體「發現這個才是他們可以直接參與以影響到政府的政策，這是更

好的一個機制，比起一個婦女部，更好」（訪談紀錄M10），強化

了婦權會被社會肯認的正當性。亦如民間委員（M05）的評述：「制

度化不像我們想像只是爭一個部會，而是那種 powerful，有人會說我

們婦權會最大，不是，我們只不過是依照規則訂了一個裁定」（訪談

紀錄M05）。運用既有規則並加以再創造，恰如其實地體現出性平

制度企業家的概念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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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反思

台灣中央層級婦女政策機制在 2001至 2009年間，經由性平制度

企業家在特定脈絡中實作，使組織與機制因引入理念變革而逐步取得

制度正當性。這項經驗回應至不同理論主軸亦能映見下述各項啟發與

反思。

（一）女性主義制度論與制度企業家的視角對話

以女性主義制度論的視角而言，首先，非正式制度在正式制度

脈絡中以實作成形再回饋為正式體制，一如「使用規則」（rules-in-

use）循著正式規則而衍生（Lowndes 2014）。雖然女性主義制度論

最初關切非正式制度對性別變革的消極和負面影響 （Chappell and 

Mackay 2017），但本文經驗呈現，包括會議程序、非正式聚結共識

會、委員會內部規範等民間委員的創造實作，使非正式制度能充實婦

女政策機制的內涵，甚或成為正式規則，因此非正式制度與正式制

度間的關係，需視其時空脈絡才能判定。此亦具體呼應部分論者的

推想，認為非正式制度或能對正式制度發生積極正向作用（Chappell 

and Mackay 2017; Waylen 2014）。其次，權力散布於制度場域中並富

含微觀變動的可能。權力不僅是制度明訂的授權，無論是借轉首長權

力以形成決議或監督，與文官協商或說服而整合出性別主流化行政規

則，甚或在特定情景中挪用社會運動姿態與策略對抗，都反映出權力

多向的影響互動並散落於場域中，在規則鬆散且行動者善於觀察發揮

的脈絡下更為顯明。再者，主要行動者或因知識專業具性別觀點，或

因團體倡議經驗而熟悉政策，對於政府場域體制都不陌生，而共享部

分女性主義的價值基礎，能很快地形成共同陣線，運用知識能力轉譯

主流化為在地意涵，也因專業權威更能說服官員與文官體系，運動經

驗則使她們能在共識基礎上快速地行動，在實作中既促使婦權會空泛

的規章得到實質運作的內涵充實，更經由規範性目標的意義創造，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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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鞏固婦女政策機制在行政部門場域的正當性。

而制度企業家關注鑲嵌能動性，使看來個體層次的行動因場域

狀態更可理解。首先，此時期婦權會具新興場域特徵，建制化程度低

且秩序模糊的情境激發了具有相關經驗的平權行動者關注，在政治機

會結構改變的機遇下，她們自民間社會交疊嵌合於行政體制，卻仍能

保有批判意識。她們在民間委員的位置上，雖不像 Paul J. DiMaggio

（1988）所述制度企業家富有實質資源，但仍能以文化、論述等非

物質形式，連結於場域中既有的獎懲規則來實現影響力（Hardy and 

Maguire 2017），性別主流化理論化實作既統合多樣行動者，亦在

協商與妥協中連結行政體系鞏固婦權會體制內的定位。其次，鑲嵌

中的實作更多是由民間委員透過如場域內外關係串連、試驗創發新

概念挑戰主要框架，並提問質疑現況等方式實現，如同論者所述以

微抵抗（minor rebellion）做為制度中的能動（Välikangas and Carlsen 

2020），以尋求破口而非毀壞規則來變革制度（Colombero et al. 

2021）。而在以抵抗與挑戰策略進一步制度化的進程裡，諸如在行

政程序中穿插性別影響評估、架構於體制間的層級會議，都揭示婦

女政策機制更多是基於與環境反覆不斷的制度補綴（Abdelnour et al. 

2017）。再者，正因制度是行動者創制舉措（instituting）和規則鞏固

（instituted）間持續的動態過程（Bouilloud et al. 2020），因此當制度

場域因行動帶來變化，也將影響制度企業家位移。在婦女政策機制確

認制度建制後才擔任婦權會和性平會的民間委員 （M13）、（M14）

都表示，20曾聽聞過往民間委員的非正式共識會議，但形成共同陣線

的模式已不復存，甚至曾在第四、五屆積極參與機制建構的民間委員

（M07）也對照後來再任性平會委員的經驗，感慨地反思「體制化讓

創新的構想好像更難提出」，一語道出場域條件變遷的影響。

20 受訪委員（M13）即指出：「以前⋯⋯針對那個開 會內涵的議題形成委員的共識跟找
出策略，那個是跟政府部門諜對諜的那個那種形式。⋯⋯可是我擔任委員之後，其實
這個機制並不存在。⋯⋯我覺得這個是很可惜的」（訪談紀錄M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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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別平等制度企業家對既有研究取徑的延展與反思

性平制度企業家經由實作結合兩者理路，對於組織和制度的性別

化改革分析有更廣的視野。首先，場域條件與行動者角色是辯證動態

的。制度場域條件改變時，即使仍有類似位置、甚至是同一行動者，

也未必再具開創動能。相對的，脈絡改變也產生新的行動群體、權力

關係與組織認同，激發出新的制度變革動能。例如，性平政策機制建

制後，國家內部新生的性平文官，與民間委員、政策部門構成新的關

係模式，或將能促使更多行政體制中的行動者轉變為女性主義官僚進

而引導新變革。換言之，性平制度企業家並非固著於特定個體、群體

的身分標籤，也意味著體制界線和行動者的交互關係將更具開放和流

動的可能。

其次，共享的理念價值能增益制度創新行動，並經實作型塑個人

或群體認同。性平制度企業家雖是在機遇中因制度條件編排而群集，

不過這些來自不同場域的行動者具有的女性主義價值框架或行動經

驗，能有效地整合並形成集體實作。更重要的是，婦權會委員原本缺

乏意涵的場域位置，既經由實作而再專業化，更據而強化對此位置的

職務認同。這些經驗揭示，行動者會因組織中的實作而更新對制度和

職位的內涵認知與身分認同，因此更普遍地設立平權制度和職務，確

實可能催化更多行動者因參與或執行組織任務和目標，而促發更大範

圍的制度化性別革新。

最後，性別變革會因既有場域條件影響而有不均質的制度化程

度。嵌入性革新指出制度變革會受原有體制，特別是性別體制的影響

讓創新性受侷限（Mackay 2014），而制度企業家的場域觀突顯某些

變革要素與既有體制更近似而易於建制。例如性平政策機制在行政規

程、會議程序、主流化工具，乃至幕僚單位的建制鞏固，都更切合

於行政體系對組織理性的規範要件標準。然而，推進變革的動能本

身—委員會與民間委員，卻並未形成明確積極的資格與職責內涵，

此固然呈顯性別平等專業性的定義政治相對複雜，但亦與委員會做為

具載女性主義或性別平等價值核心的實體，仍與既有男性中心體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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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扞格有關。

而國家女性主義研究若取徑性平制度企業家概念將能有多項延

展。首先，辨識婦女政策機構在不同時間點的組織樣態與性質：組織

或機制不只是各項因素的中介，它與環境條件互動所產生的組織模式

與制度化變遷，會實質地影響其在政策場域中的效能。其次，更開放

地觀察體制界線與行動者角色：不同政策議題、時空脈絡下相異的場

域條件，會影響行動者策略選擇，甚至是定位與認同的認知調整。運

動者因此可以是政府體制建構者，而官僚亦可能於實作中解消轉化既

有制度，位處體制的內外並不能本質化地界定行動者，必須將行動與

場域特質和社會位置嵌合而進行理解。再者，因為實作能引發群體和

組織認同，所以更廣泛地賦予行政體制性別平等和婦女權益等目標，

創造制度條件，有助於政府組織成員因實踐職務而建構具性平意識的

工作或職位認同，以倡議角度而言，確為具體可行的變革策略。

另就性別主流化來說，性平制度企業家觀點解釋了它如何成為鞏

固性平政策機制的關鍵，理論化實作是行動者擴大與行政體制互動並

展現專業權威的主要過程，塑造機制組織的群體行動與認同。此外，

因為其理念內涵彈性，在場域秩序模糊中欲達成實作的目標，必須連

結並嵌合於已有的行政制度，此亦能說明許多國家推展上的共同困

難。同時，由於創制變遷不可免地雜揉場域既有的其他規則與元素，

使得成果更近似持續地拼湊補綴，誠然採取小贏策略以有限行動於程

序擴散（黃淑玲 2017），是脈絡情境下合理的考量，然而整體策略

若能更敏感於組織與制度要素的影響，或能避免誤區，並藉由實作引

發場域內多層次的微抵抗，以廣泛地改變建制成熟的行政體制場域。

以性平制度企業家來分析政策機制或組織，亦有部分待持續探討

與不足之處。首先，場域變化需跨時對比。本文探討 2001至 2009年

部分民間委員的創制實作，亦發現在機制更為建制的場域變化後，後

續民間委員感於侷限而不利於創制。然而本文除了制度場域因素外，

諸如其他新興組織行動者的作用，或民間委員組成不如以往集中於知

識專業和政策倡議等特質，是否弱化凝聚共識的動能，仍須比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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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期的行動者方能確知。其次，性別主流化在本文研究範圍中鞏固

婦權會地位，亦建制為各種規則。然而建制化與制度化仍屬不同層面

主題，當主流化建制並產生新的性平制度企業家，他們在新場域條件

下的實作成果如何影響制度，乃至性平機制的效果，仍待後續深入分

析。再者，性平制度企業家因共享女性主義價值，知識專業與公共參

與經驗較為一致而能增益行動效率，不過當政策機制建制且場域秩序

鞏固的條件下，女性主義內涵與性別觀點的多樣化會如何影響創新的

行動與實作，亦需持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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